
四川师范大学2014年特岗教师在职攻读教育硕士的复试办法

（考生须知）

根据教育部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4年特岗教师在职攻读教育硕士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就做好我校今年特岗教师在职攻读教育硕士的复试录取工作，现将相关事项公布如下：

一、特岗教师相关信息

我校获批60个招生计划，共有80人报名，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通过42人参加复试，复试严格按照程序进行。

	招生领域
	复试人数

	教育管理
	7

	学科教学（思政）
	4

	学科教学（语文）
	3

	学科教学（数学）
	6

	学科教学（物理）
	2


	学科教学（生物）
	2

	学科教学（英语）
	9

	学科教学（历史）
	3

	学科教学（地理）
	2

	现代教育技术
	4


二、特岗教师复试须知
取得复试资格的特岗教师通过报名系统打印《2014年特岗教师在职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资格审查表》，签字确认后交任教学校，核准表中内容、填写推荐意见，并在电子照片上加盖公章。参加复试时将①《资格审查表》、②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和③近3年年度考核表原件及复印件一份、④本科期间学习成绩单复印件交所在学院进行审核。
三、复试工作原则
1、坚持公平公正。做到政策透明、程序公开、结果公开、监督机制健全，维护考生的合法权益。
2、坚持全面考核。突出重点，加强对基本专业素质、基本教学能力等方面的考核。
四、复试组织管理
学校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学校复试工作的领导和统筹管理。各学院成立以主管院长为组长的学院招生领导小组，全面负责本学院的招生工作；成立复试小组。
五、笔试要求

参加教育硕士专业课笔试和政治理论考试。
六、综合面试原则
1、每生复试时间一般不少于20分钟；
2、复试小组成员一般不少于5人；
3、每个复试小组应对每位考生的作答情况进行现场记录，并妥存备查；
4、参加复试的每位小组成员，均必须给每位复试考生打分，其最后复试成绩，以每位复试小组成员所有给分的平均数计算。若出现异常给分（其异常标准由学院在复试前约定），则视为无效分。
七、获奖证书及论文等加分要求

对教学成绩优秀，学术研究突出者，经校复试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同意，可适当加分。加分原则为：

1、获奖证书类：国家级加3分，省级加2分，市区级加1分，校级加0.5分。

2、论文类：一般刊物有论文加2分；核心刊物有论文加5分；SCI、CSSCI或人大复印等加10分。

加分成绩直接计入考生总成绩，累计不超过10分，特岗教师须提交获奖证书及发表论文的复印件交学院备查。

8、 复试结果

复试结果一般为笔试成绩、面试成绩、获奖加分之和，具体计算方法如下：

1、笔试成绩满分100分，面试成绩满分100分，获奖加分满分10分。

2、综合成绩=笔试成绩*0.6+面试成绩*0.4+获奖加分。

3、获奖加分最高不超过10分。

九、复试工作日程安排

1、复试时间安排在1月17日—1月18日期间进行。具体时间学院自定（考生届时请查看网站具体安排通知）

2、参加复试的考生直接到学院报到，按照120元/每生的标准缴纳复试费。请学院认真查验考生身份证件等复试材料。

3、学院公布复试成绩时间：1月19—20日。

4、学院报研究生院复试结果时间及材料：1月21日前将《成绩汇总表》、《资格审查表》等材料交至研招办。所有笔试试卷、复试记录学院留存以备查验。

5、3月15日公布拟录取名单。

投诉电话：028-84760693  028-84760624
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

2015年1月12日


